桃園縣公寓大廈共用設施維護修繕補助計畫申請注意事項
1. 申請時文件請依下列順序由上而下依序排列，並在左上角用迴紋針固定。
1. 申請公文

2. 申請補助表

3. 補助項目費用表

4.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影本(加蓋管委會大小章及與正本相符章)
5.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(加蓋管委會大小章及與正本相符章)
6. 當年度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管委會會議紀錄(會議紀錄內容須提及授權管委會向桃園縣政府申請本項補助款)
7. 施工前、中、後相片(表格不足，請自行影印)
8. 領據

9. 接受桃園縣政府補助經費支出憑證簿

10.發票或收據黏貼憑證用紙
11.管委會金融機構存摺影本(存摺戶名要為管委會全名，影本加蓋管委會大　

　　小章及與正本相符章)
12.桃園縣政府行政局出納課(專戶)跨行通匯同意書
2. 申請文件說明

1. 各項皆須三份。其中一份必須是正本，另兩份可為影本，但「每一張影本皆須加蓋管委會大小章及與正本相符章」。照片的部份請洗三份或為彩色影印(不接受黑白影印照片)。

2. 補助項目費用表下的表格內「項目」請依照補助辦法執行計畫中第貳點所補助的三大項內容的細項書寫。
3. 照片的粘貼表格不足請自行影印使用，照片請務必清晰，忌晃動及黑暗，若申請滅火器換藥，照片中滅火器的使用期限標籤必須可辨視已過期及已更換過。
4. 領據中備註中「管理委員會統一編號」（即免稅證明的統編）請務必填寫，若沒有統一編號的管委會，請至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中壢稽徵所(中壢市中美路一段18號4樓)申請。

5. 支出憑證簿及黏貼憑證用紙中，經手人及驗收或證明不為同一人用印。黏貼憑證用紙中的章為騎縫章(須蓋到發票)。發票須為「正本收執聯」且買受人須填寫管委會全名，發票內容須與補助項目費用表中相同，收據內容也必須與補助項目費用表中相同，且加註廠商名稱、地址、電話、統一編號。支出憑證簿上桃園縣政府核准文號請空白(不須填寫)
6. 黏貼憑證用紙上的金額，請寫發票上的金額的加總。

7. 所有須填寫公寓大廈名稱的地方，請填寫組織報備的全名(與管委會大章名稱及帳簿同)，以便日後核撥經費的支票能夠存入管委會的帳簿中。

8. 申請日期為99年4月15日至11月15日，以桃園縣政府收件日期為準，因本所還需要初審時間，所以請儘早提出申請，預算用罄即停止受理。
